《音乐理论综合》考试大纲
一、考试科目

音乐理论综合

二、适用专业

音乐学

三、考试内容
1.《音乐理论基础》

（1）音及音高

（2）音律

（3）记谱法

（4）调式调性

（5）音程

（6）和弦

（7）节奏 节拍

（8）速度与力度

（9）移调与转调

要求：能够准确理解上述知识概念并达到熟练运用的程度。
2.《中国音乐简史》 
（1）远古夏商周时期音乐 
（2）周秦时期音乐

（3）汉魏晋南北时期音乐

（4）隋唐王代时期音乐

（5）宋辽金元时期音乐

（6）明清时期音乐

（7）“五、四”前后，至新中国成立之前音乐

要求：了解、掌握各时期各流派有代表性的事件、音乐家、作品、理论、乐器、风格等。

3.《外国音乐史》 
（1）欧洲巴洛克时期的音乐

（2）维也纳古典乐派时期的音乐

（3）浪漫派时期的音乐

（4）民族乐派

要求：了解、掌握各时期各流派有代表性的事件、音乐家、作品、理论、乐器、风格等。

四、参考书目

参考书目一：《音乐理论基础》李重光著 人民音乐出版社 2019年10月
参考书目二：《中国音乐简史》 夏野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年5月

参考书目三：《欧洲音乐简史与欣赏》 钱仁康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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